
交至服務櫃臺 

所內拾得之遺失物 

所方檢查至登記遺失物內容 

遺失物易於腐壞者，本所於適當保管後得逕
行拋棄之 

可辨識遺失物所有人則
通知所有人領回 

無法辨識遺失物所有人
則公告本所網頁招領 

有受領權人前來認領時需出
示身份證明文件，依實填寫
認領紀錄表並簽名，經本所
確認無誤後將遺失物返還之 

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15
日未領、或無法通知，
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無

人認領， 

遺失物價值在
500元以下者 

遺失物價值在
500元以上者 

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 
6個月內未認領，遺
失物交存警察局 

有受領權人前來認領時需
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依實
填寫認領紀錄表並簽名，
經本所確認無誤後將遺失

物返還之 

遺失物價值在
500元以下者 

自拾得日起逾1個
月無人認領 

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 

有受領權人前來認領時需
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依實
填寫認領紀錄表並簽名，
經本所確認無誤後將遺失

物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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